
南山区服务企业保障措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加快进一步服务企业决策部署，持续优化

服务企业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拓市场、破瓶颈、解难题，完善政企沟通、要

素保障、企业减负等服务企业常态长效机制，为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结合南山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包括公共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政务服务和数据服务

及企业诉求协调办理服务等具体服务企业内容。 

第二章  公共法律服务 

  第三条  开展形式丰富的“送法进企业”活动，针对企业类型定向开展案例

分享、法律法规解读、法律答疑等主题的专项普法活动，促进企业员工树立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力，合力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结合省司法厅开展的广东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活动，

指导企业申报广东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第四条  推进企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定期开展涉企矛盾纠纷大排查、大

化解活动。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上重点使力，帮助企业梳理矛盾纠纷易发多

发、重点难点问题，提高企业矛盾纠纷前端预防能力，提前分析研判，落实

防范措施，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第五条  发挥南山区创新创业法律服务中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助力中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在西丽、高新、前海、深圳湾设立创新创业法律服务中心，

为片区企业每月开展不少于一次法治宣传、法律讲座活动。各片区企业可以



通过“i 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提出法律服务需求，承接运营的法律服务机构

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型”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片区内符

合条件的经营困难企业提供免费法律顾问服务，以优惠的标准提供代理案件、

开展融资、知识产权全链条法律服务。 

  第六条  推动“走出去”企业强化合规风险意识，承接运营的法律服务机构

通过开展法治体检及组织法律讲座培训的方式，支持和引导“走出去”企业完

善合规管理体系，为企业规避法律风险、开拓海外市场保驾护航。 

  第七条  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组建一支具备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涉外法律的涉外律师人才队伍，精准对接企业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提供

个性化法律服务讲座，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 

第三章  知识产权服务 

  第八条  为南山区中小微企业开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绿色通道，出台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相关费用补贴扶持政策，联合银行、担保、保险、专利、版权、

法律等专业机构，共同简化办理流程、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贷款额度，拓宽

企业融资渠道。 

  第九条  以《企业商业秘密管理规范》深圳市地方标准为指导，针对有

需求的企业，组织专家上门为企业评估商业秘密管理现状及问题，指导企业

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体系，帮助企业排查数据安全隐患，为企业提供

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商务合作保密协议的合同样本。 



  第十条  为面临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企业，链接海外专家及机构资源，

并针对企业不同需求，指导其开展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排查，提供谈判对策、

应诉建议等专业服务。 

  第十一条  在南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设立咨询投诉窗口，受理知识产权侵

权投诉材料。针对具体知识产权纠纷，提供登记确权、司法公证、鉴定评估、

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维权建议、案件会商等服务，帮助企业维权。 

  第十二条  举办南山区高层次人才知识产权研修示范班，邀请知识产权界

泰斗、头部企业知识产权专家、司法行政仲裁一线办案专家，为企业总裁或

知识产权副总裁提供知识产权全领域培训。 

第四章  政务服务和数据服务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相

关要求，依托南山区各级政务大厅、专业分厅，开设“绿色通道”、“帮办代办”、

“跨域通办”等线下专窗，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线下政务服务。 

  第十四条  充分发挥数据资源汇聚共享优势，实现数据赋能政务服务，

依托各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设“政企面对面”、“视频办”、“指尖办”等线

上专区，为企业提供主动、精准、整体式、智能化的线上政务服务。 

  第十五条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惠企政策精准推送、即申

即享、免申即享服务。整合政务服务、企业服务业务系统，为新开办企业提

供“云上创业包”，通过云服务、数据服务等赋能小微企业，为企业提供数据

支撑和服务。 



第五章  企业诉求协调办理服务 

  第十六条  在“深 i 企”、“i 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等线上企业服务平台开

设“诉求办理”功能板块，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为企业提供集约式服务企业的

“入口”和“出口”，整合政府、市场、公共服务机构等多类服务资源，精准解

决企业个性化诉求。 

  第十七条  依托企业服务常态化工作机制，围绕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各环

节需求，整合区、街道各单位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政务、资金、空间、人

才、法律、金融等“绿色通道”服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措施自 2024 年 4 月 8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第十九条  本措施由区企业服务中心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相关部门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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